
广 安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人 事 处

关于做好2026 年春季四川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

教育教学基本素质与能力测试工作的通知

广安技师学院，校属各单位：

四川省教师继续教育西华师范大学培训中心将组织开展

2026 年春季四川省部分高等学校“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

试”工作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测试对象

拟申请 2026 年春季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的相关人员。

二、材料准备

（一）试讲（说课）材料

参加测试者根据所申请认定的学科，准备 1 课时的教案，

10~15 分钟的试讲或 5~10 分钟的说课（二者任选其一）。试

讲或说课的内容要与教案内容一致，也应与拟申报高校教师资

格证学科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报名材料

3 月 25 日前将附件 1（pdf 格式）、附件 2（excel 格式）

和教案电子档打包发至 2458611780@qq.com，文件名为“姓名

+申请学科名称”。附件 1 纸质档（插入白底彩色照片，双面



彩色打印）交到人事处 407 办公室。

四、测试费用

（一）缴费时间：2026年3月20日—3月25日。

（二）缴费标准

按照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发

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》（川发改价

格规〔2022〕 484号）规定，考试费标准为200元/人。

（三）缴费须知

本次测试费用自理，扫描二维码，根据提示完成缴费。

第一步：用微信或支付宝扫码。

第二步：填写相关信息，带*为必填项，其他为选填（其

中“单位”项均填写“广安职业技术学院”），认真核对信息

，确保无误后，点击“确认”提交。

第三步：点击“确认支付”，完成支付。

第四步：缴费成功后截图保存，并于3月25日前发送至邮

箱2458611780@qq.com。



温馨提示：缴费过程中如有疑问，请致电西华师范大学计

财处收费管理中心0817-2568310 ，发票推送时间：2026 年 6

月 30 日前。

五、测试时间

（一）测试人员加QQ群（群号待报名结束后西华师范大

学另行公布）2026年4月4日—4月6日。

（二）预测试时间

2026年4月7日—9日

（三）正式测试时间

2026年4月10日8：10分开始，截止时间根据工作安排另行

通知。

六、测试方式

腾讯会议线上进行预测试和正式测试（试讲/说课和面试）。

七、测试场地

请自行寻找空教室，同一个组的老师找同一间教室，分组

待报名截止后，由西华师大统一分组安排。

附件：1.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

和能力审查表

2.参加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人员情况统计

表



3.四川省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

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标准

广安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

2026年3月17日



附件 1

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

基本素质和能力审查表

姓名 曾用名 性别 民族

（照片）

近期1寸白底

免冠彩照

出生日期 出生地

毕业学校及时间

所学专业
最后学历

（学 位）

现从事专业 专业技术职务

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身份证号码 E-mail

申请认定何种教师资格 申请任教学科

原取得何种教师资格 认定时间 认定机构 证书编号

试讲内容（课程）

测试项目
专家评分

1 2 3 4 5 6 7

1 实现教学目的能力

2 掌握课程教材内容能力

3 教学组织能力

4 教学基本素养

5
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教具

（ 实验、实践 ）能力

6 教学效果

专家评分汇总

试讲总平均分



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

能力测试总成绩
面试成绩 试讲成绩

评议组专家

意见

学科（专业）评议组组长 （签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总人数 参加人数 表决意见 备注

同意

人数

不同意

人数

弃权

人数

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

审查意见

主任委员

公 章
（签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总人数 参加人数 表决意见 备注

同意

人数

不同意

人数

弃权

人数

备注



附件 2

参加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人员情况统计表

（不具备组建高校教师资格专家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学科）

学校（盖章）：

联系人： 电话：

共计： 人

时间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毕业专业 申请任教学科 学科归类 手机号 备注

填表说明

1.“申请任教学科”栏目填写信息应与中国教师资格网网报的“任教学科”信息一致；2.“学科归类”栏目填写最高一级学科名称；3.因信息填报不当而影响教师资格认定的，

责任由申请人及其所在学校自负。



附件 3

四川省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

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标准

学科组 被测者

序

号

测评

内容 测评要求

测评标准及分值 得分

完全
达到

基本
达到

部分达到或
全未达到

1

实现教学目

的的能力

（15分）

教学目的明确，注重素质教育，面向全

体学生，发展个性，尊重学生，培养学

生创新能力、实践能力、科学素养和人

文精神。

15-13 12-9 8以下

2

掌握教材内

容的能力

（20分）

符合教学目标要求，教学内容正确，根

据学科、专业特点和教材，重视理论联

系实际，重视能力培养。教材处理得当，

条理清楚，层次分明，重点突出。
20-17 16-13

12以下

3

组织课堂教

学的能力

（20分）

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

启发学生思维。善于组织教学，教学设

计合理、节奏得当。注意课堂信息反馈，

有应变能力和教学调控能力。
20-17 16-13

12以下

4

教学基本

素养

（15分）

教态亲切自然，普通话标准流利，准确

规范、术语正确、言简意赅，逻辑性强。

板书层次分明，图例规范。仪表端庄自

然，服饰大方整洁，表现出良好的气质

和师德修养。

15-13 12-9
8以下

5

运用现代

教育技术

和教具的能

力（15分）

根据教学需要，适时、适度运用现代教

育技术和教具等手段，帮助学生理解教

学内容；教学方法灵活多样，适合教学

内容；实践、实验方案规范，演示正确，

操作规范，讲解清楚。
15-13 12-9

8以下

6
教学效果

（15分）

达到教学目标，课堂气氛好，听后总体

印象。
15-13 12-9

8以下

总评

总分：

评语：

专家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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